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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本教材由法律法规篇、理论专题篇和案例分析篇三部分组成。
法律法规篇汇集了国家有关校园安全方面的安全重要法律、法规，对启发校园安全管理思路，借鉴校
园安全管理办法，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指导性。
理论专题篇根据专家报告录音整理而成，保持了专家语言的原汁原味。
案例分析篇邀请相关专家对各类典型安全案例做了细分析和点评，对校长应对校园安全的各种问题提
供了指导性、操作性强的方法，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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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初中校舍改造工程质量管理的通知　　教育部关于切实防范洪涝等自然灾害确保中小学生安全的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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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　　法律法规篇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（节录）　　？
1995年10月30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通过　　？
1995年10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9号公布　　？
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　　第八章法律责任　　第三十九条违反本法规定，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
品，造成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食源性疾患的，责令停止生产经营，销毁导致食物中毒或者其他食源
性疾患的食品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　　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
以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　　违反本法规定，生产经营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，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
患，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，或者在生产经营的食品中掺入有毒、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，依法追
究刑事责任。
　　有本条所列行为之一的，吊销卫生许可证。
　　第四十条违反本法规定，未取得卫生许可证或者伪造卫生许可证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的，予以
取缔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500元以上3万
元以下的罚款。
涂改、出借卫生许可证的，收缴卫生许可证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
；没有违法所得的，处以5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　　第四十一条违反本法规定，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不符合卫生要求的，责令改正，给予警告，可以处
以5000元以下的罚款；拒不改正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，吊销卫生许可证。
　　第四十二条违反本法规定，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，责令停止生产经营，立即公告收回
已售出的食品，并销毁该食品，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以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；没有违法所
得的，处以1000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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